
新竹區監理所行動監理站98年度巡迴下鄉服務日程及業務說明 

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為顧及偏遠地區民眾辦理監業務之便利性及加

強為民服務，每月排訂巡迴下鄉服務鄉親，請多加利用、並廣告周知。 
壹、辦理地點、時間說明如下： 

地點 尖石鄉鄉公所旁廣場   受理時間 

4月9日     

     

     

     

     

日期 

及 

時間 

     

換照及違規裁罰業務：
上午9時至11時30分止

考照業務： 

報名：9時至10時止

筆試：10時整 

路試：10時30分 

貳、辦理業務說明如下： 

一、駕照換（補）發、駕籍地址異動登記。 

二、行照換（補）發、車籍地址異動登記。 

三、無扣件之簡易違規裁罰。 

四、公路監理業務諮詢。           五、機車駕駛執照考領。 
參、應備證件： 

一、駕駛執照換發及異動： 

（一）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 

（二）原領駕駛執照。 

（三）最近照正面脫帽半身1吋光面紙相片1張（遺失補照應備2張）。 

（四）規費：新臺幣200元整。 

二、行車執照換發及異動： 

（一）原領行車執照（遺失補照者應備身分證正本、新領牌照登記申請書車

主聯）。 

（二）汽車強制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限須在30日以上】。 

（三）規費：汽車：新臺幣200元整。 

機車：          50㏄以下：  新臺幣  750元整。 

51㏄以上125㏄以下：新臺幣1,050元整。 

126㏄以上250㏄以下： 新臺幣1,350元整。 

三、違規裁罰及繳納： 

（一）駕照、行照、違規舉發單（即紅單）。 

（二）罰款：依違規條款繳納應繳金額。 

四、公路監理業務諮詢：免備證件；惟如需查詢資料，應備身分證、駕、行照。 

五、機車考照： 

    （一）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 

    （二）體檢表（可至公立醫院、衛生所或本所委託竹東鎮徐鈞平診所）。 

    （三）汽車或輕型機車駕駛執照正本（申請免筆試者應備）。 

    （四）最新半年照相片1吋4張（含體檢表用）。 

    （五）報名費：新臺幣250元、第2次應試或僅考路考者為新臺幣125元。 

 


